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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票存入服務 條款及細則 

 
 
1.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條文 – 適用性及定義 
 

(a) 本部份條文適用於本行有關電子支票的服務。本部份補充本行的「帳戶一

般條款及條件」以及「關於支票及支票使用的重要資料及條款」（「現有

條款」）並構成現有條款的一部份。現有條款中適用於實物支票或適用於

本行一般服務的條文，凡內容相關的且不與本部份條文不一致的，將繼續

適用於電子支票及本行的電子支票存入服務。就電子支票存入服務而言，

若本部份的條文跟現有條款的條文出現不一致，均以本部份的條文為準。 
 

(b) 就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為目的，下列詞語具下列定義： 
 
「匯票條例」指香港法例第 19 章〈匯票條例〉，可被不時修訂。 
 
「結算所」指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 
 
「存入途徑」指本行不時提供用作出示電子支票以求存入的任何途徑。 
 
「電子支票」指以電子紀錄（按香港法例第 553 章〈電子交易條例〉定義）

形式簽發的支票（包括銀行本票），附有電子支票或電子銀行本票（視情

況適用）的正面及背面影像。電子支票可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簽發。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指由本行不時向客戶為存入電子支票而提供的服

務。 
 
「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指由結算所提供接受出示電子支票的電子支票存票

服務，但電子支票存票服務使用者必須先跟結算所登記電子支票存票服務

戶口，方可出示電子支票以存入受款人戶口，本定義可根據電子支票存票

服務條款不時修訂。 
 
「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戶口」指電子支票存票服務的使用者戶口，每位電子

支票存票服務使用者必須先跟結算所登記其使用者戶口方可使用電子支票

存票服務出示電子支票以存入受款人戶口，本定義可根據電子支票存票服

務條款不時修訂。 
 

「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條款」指由結算所不時指定的條款及細則，以規管由

結算所提供的電子支票存票服務的使用。 
 
「業界規則及程序」指結算所及銀行業界就規管電子支票的處理而不時訂

定及／或採用的規則及運作程序。 
 
「受款人銀行」指受款人戶口所在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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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款人戶口」就每張使用電子支票存入服務出示以存入的電子支票而言，

指該電子支票的受款人在本行持有的銀行戶口，而該戶口可以是受款人的

個人名義戶口或受款人的聯名戶口。 
 
「付款人銀行」指為其客戶簽發的電子支票作出數碼簽署的銀行。 
 
「閣下」指本行向其提供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的每位客戶。 
 
 

2.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的性質及範圍 
 
(a) 本行可選擇提供電子支票存入服務。如本行向閣下提供電子支票存入服務，

閣下可以存入電子支票。為使用電子支票存入服務，閣下須提供本行及結

算所分別不時要求或指定的資料及文件，並須接受本行及結算所分別不時

要求或指定的條款及細則。閣下亦可能需要簽署本行不時指定的表格及文

件。 
 

(b)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讓閣下及其他人士可按下列第 3 條使用結算所提供的電

子支票存票服務或使用本行的存入途徑出示電子支票（不論向閣下及／或

受款人戶口的任何其他持有人支付）以存入本行（作為受款人銀行）。 
 

(c) 本行可為本行不時指定的貨幣（包括港幣、美元或人民幣）簽發的電子支

票，提供電子支票存入服務。 
 

(d) 本行有權不時設定或更改使用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的條件。該等條件可包括

下列各項（或任何一項）： 
 
(i)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的服務時間（包括出示電子支票的截止時間）；及 

 
(ii) 閣下須就電子支票存入服務支付的任何費用。 

 
 

3.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 
 

(a) 電子支票存入服務可容許透過使用結算所提供的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或本行

的存入途徑，出示電子支票以存入本行（作為受款人銀行）。 
 

(b) 電子支票存票服務 
 
(i) 電子支票存票服務由結算所提供。就閣下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閣

下受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條款約束。閣下須自行負責履行電子支票存票

服務條款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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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條款要求閣下登記電子

支票存票服務戶口連同一個或多個受款人戶口，以供出示電子支票。

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條款容許閣下以閣下同名戶口或閣下同名戶口以

外的其他戶口作為受款人戶口登記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戶口。閣下須就

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使用閣下的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戶口出示的所有

電子支票負責（包括任何向閣下同名戶口以外的受款人戶口出示的電

子支票）。 
 

(iii) 任何有關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的事宜須按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條款

處理。本行可以（但無責任）向閣下提供合理協助。因本行沒有任何

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存入的電子支票的電子紀錄或影像，如閣下要

求，本行可以（但無責任）提供使用閣下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戶口存入

的電子支票日期、電子支票金額、電子支票編號、受款人姓名及任何

其他本行同意提供有關該電子支票的資料。 
 

(iv) 本行對結算所是否提供電子支票存票服務及所提供服務的質素、適時

度或任何其他事宜均無作出明示或隱含的表述或保證。除非電子支票

存票條款另有指明，閣下須承擔有關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的責任及

風險。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或與其有關的服

務，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本行無須負

責。 
 

(c) 本行的存入途徑 
 
本行可不時指定或更改(i)可用的存入途徑而無須通知；及(ii)任何存入途徑

的條款。 
 
 

4. 電子支票的處理、相關風險及本行的責任 
 

(a) 電子支票的處理 

閣下須明白本行及其他銀行須根據業界規則及程序處理、辦理、出示、支

付、收取、交收及結算向閣下簽發的電子支票。因此，即使匯票條例未明

確指定電子支票出示的方式，或可能指定其他的支票出示方式，本行有權

按業界規則及程序，向付款人銀行出示任何向閣下簽發的電子支票，以收

取電子支票的款項。 

(b) 本行責任的限制 

在不減低現有條款效果的情況下： 

(i) 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使用電子支票存入服務，或閣下或任何其他

人士通過本行向閣下提供的存入途徑出示的電子支票的處理、辦理、

出示、支付、收取、交收或結算，或與上述事宜有關而可能引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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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本行無須負責，除非任何上

述損失、損害或開支屬直接及可合理預見直接且完全由於本行或本

行人員、僱員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導致； 
 
(ii) 為求清晰，現明確如下，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就下列事宜（或任何

一項）或與其相關的事宜，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

損害或開支，本行無須負責： 
 

(1) 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使用電子支票存票服務，或與電子支票

存票服務條款相關的事宜； 
 
(2) 閣下未遵守有關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的責任； 
 
(3) 按業界規則及程序出示向閣下簽發的電子支票，而無須顧及

匯票條例的條文；及 
 
(4) 任何由於或歸因於本行可合理控制情況以外的原因導致未

能提供或延遲提供電子支票存入服務，或導致電子支票存入

服務的任何錯誤或中斷；及 
 
(iii) 在任何情況下，就任何收益的損失或任何特別、間接、相應而生或

懲罰性損失或損害賠償，本行均無須向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c) 閣下的確認及彌償 
 

(i) 閣下須接受本行及結算所分別就電子支票存入服務及結算所提供

的服務施加的責任限制及免責條款。閣下須接受及同意，承擔存入

電子支票的風險及責任。 
 
(ii) 在不減低閣下在現有條款提供的任何彌償或於本行享有的任何其

他權利或補償的情況下，本行及本行人員、僱員及代理（或任何一

人）有關或因本行提供電子支票存入服務或閣下使用電子支票存入

服務而可能引致或蒙受任何種類的責任、申索、要求、損失、損害、

成本、費用及開支（包括全面彌償引致的法律費用及其他合理開支），

以及本行及本行人員、僱員及代理（或任何一人）可能提出或被提

出的所有法律訴訟或程序，閣下須作出彌償並使本行及本行人員、

僱員及代理（或任何一人）免受損失。 
 
(iii) 如任何責任、申索、要求、損失、損害、成本、費用、開支、法律

訴訟或程序經證實為直接及可合理預見直接且完全因本行或本行

人員、僱員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導致，上述彌償即不適用。 
 
(iv) 上述彌償在電子支票存入服務終止後繼續有效。 

 
 


